A06078《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适用于据实申报企业）（F100主表）》

【分类索引】

· 业务域
申报

· 业务类别
申报纳税

· 表单类型
纳税人填报

· 设置依据（表单来源）
政策规定表单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等报表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30号）

【表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适用于据实申报企业）

	税款所属期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纳税人识别号：□□□□□□□□□□□□□□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纳税人名称
	　
	居民国（地区）名称及代码
	　

	行次
	项　　目
	金    额

	1
	一、营业收入（填写附表F110/F111）
	　

	2
	减：营业成本（填写附表F120/F121）
	　

	3
	营业税金及附加
	　

	4
	销售费用（填写附表F130）
	　

	5
	管理费用（填写附表F130）
	　

	6
	财务费用（填写附表F130）
	　

	7
	资产减值损失
	　

	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
	 投资收益
	　

	10
	二、营业利润　10=1-2-3-4-5-6-7+8+9
	　

	11
	加：营业外收入（填写附表F110/F111）
	　

	12
	减：营业外支出（填写附表F120/F121）
	　

	13
	三、利润总额　13=10+11-12
	　

	14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写附表F140）
	　

	15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写附表F140）
	　

	16
	        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填写附表F150）
	　
	　
	　

	17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  17=13+14-15-16
	　
	　
	　

	18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填写附表F160）
	　

	19
	五、应纳税所得额　19=17-18
	　

	20
	    税率（25%）
	　

	21
	六、应纳所得税额　21=19×20
	　

	22
	    减：减免所得税额（填写附表F150）
	　

	23
	        抵免所得税额（填写附表F150）
	　

	24
	七、应纳税额　24=21-22-23
	　

	25
	    加：境外所得应补所得税额
	　

	26
	八、实际应纳所得税额　26=24+25
	　

	27
	    减：本年度累计实际已预缴的所得税额
	　

	28
	九、本年度应补（退）所得税额　28=26-27
	　

	29
	以前年度多缴的所得税额在本年抵减额
	　
	　
	　

	30
	以前年度应缴未缴在本年入库所得税额
	　

	    谨声明：此纳税申报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有关税收政策以及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填报的，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声明人签字：                               年　月　日

	纳税人公章：
	代理申报中介机构公章：
经办人:
经办人执业证件号码：
代理申报日期：年　月　日
	主管税务机关受理专用章：
受理人：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会计主管：
	
	

	填表日期：年　月　日
	
	

	
	
	
	
	
	
	国家税务总局监制


【表单说明】
F100主表填报说明
1、 本表及附表适用于能够提供完整、准确的成本、费用凭证，如实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纳税人。非居民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正常经营的，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在年度中间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自实际终止经营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在纳税年度内无论盈利或者亏损，都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报送本表和相关资料。
2、 企业应当按税法规定期限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本表，并同时报送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
3、 企业因确有困难，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年度所得税申报，应当在规定的申报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书面延期申请，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在核准的期限内办理。
4、 企业未按规定期限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本表、会计报表及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5、 本表中所称国家有关税收规定除另有说明外，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以及国务院、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根据税法制定的相关规定。
6、 本表用中文填写。
7、 本表有关栏目的填写如下：
1. 税款所属期间：正常经营的企业，填写公历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企业在年度中间开业的，应填报实际开始经营之日至同年12月31日；企业在年度中间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填报公历1月1日至实际终止经营之日。
2. 纳税人识别号：填写税务登记证上所注明的“纳税人识别号”或主管税务机关颁发的临时纳税人纳税识别号。
3. 金额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4. 纳税人名称：填写企业税务登记证上的名称或临时税务登记的名称。
5. 居民国（地区）名称及代码：填写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非居民企业或来华承包工程、提供劳务等的非居民企业的居民国（地区）的名称和代码。
6. 第1行营业收入：本行通过《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F110）或《金融企业收入明细表》（F111）中对应的“营业收入”填报。
7. 第2行营业成本：本行通过《一般企业成本支出明细表》（F120）或《金融企业支出明细表》（F121）中对应的“营业成本”或“营业支出”填报。
8. 第3行营业税金及附加：填报企业经营业务实际发生的营业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已经计入期间费用的税金及附加不得重复填列。
9. 第4行销售费用：本行通过《期间费用明细表》（F130）中对应的“销售费用”填报。
10. 第5行管理费用：本行通过《期间费用明细表》（F130）中对应的“管理费用”填报。
11. 第6行财务费用：本行通过《期间费用明细表》（F130）中对应的“财务费用”填报。
12. 第7行资产减值损失：填写纳税人计提各项资产准备发生的减值损失。本行根据企业“资产减值损失”科目上的数额填报。
13. 第8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填报纳税人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或负债，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以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衍生工具和套期业务中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本行根据企业“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的数额填报。（损失以“-”号填列）
14. 第9行投资收益：填报纳税人以各种方式对外投资确认所取得的收益或发生的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5. 第11行营业外收入：本行通过《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F110）或《金融企业收入明细表》（F111）中对应的“营业外收入”填报。
16. 第12行营业外支出：本行通过《一般企业成本支出明细表》（F120）或《金融企业支出明细表》（F121）中对应的“营业外支出”填报。
17. 第13行利润总额：亏损以负数表示。
18. 第14行纳税调整增加额：填报纳税人会计处理与税收规定不一致，进行纳税调整增加的金额。本行通过《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F140）中对应的“调增金额”填报。
19. 第15行纳税调整减少额：填报纳税人会计处理与税收规定不一致，进行纳税调整减少的金额。本行通过《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F140）中对应的“调减金额”填报。
20. 第16行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通过《税收优惠明细表》（F150）填报。
21. 第18行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填报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可在税前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的数额，本行根据《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F160）填报。
22. 第22行减免所得税额：通过《税收优惠明细表》（F150）填报。
23. 第23行抵免所得税额：通过《税收优惠明细表》（F150）填报。
24. 第25行境外所得应补所得税额：填写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纳税所得额（如分得的为税后利润应还原计算），按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税率（25%）计算的应纳税额减去当期准予抵免限额后实际应补缴的所得税。
抵免限额是指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该抵免限额应当分国（地区）不分项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抵免限额＝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

企业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小于抵免限额的，当期准予抵免限额为其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大于抵免限额的，当期准予抵免限额为计算的抵免限额。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
25.第27行本年度累计实际已预缴的所得税额：填写企业按照现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在本年的季度累计预缴的所得税额。
26.第29行以前年度多缴的所得税额在本年抵减额：填报纳税人以前纳税年度汇算清缴多缴的税款尚未办理退税、并在本纳税年度抵缴的所得税额。
27.第30行以前年度应缴未缴在本年入库所得税额”：填报纳税人以前纳税年度应缴未缴在本纳税年度入库所得税额。
8、 声明人签字：由设立企业的外国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企业的负责人签字。
9、 填表日期：填写实际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的当日。
10、 本表一式二份，一份由企业留存，一份由主管税务机关备查。

【对应流程及电子表单】
对应流程及电子表单清单
	流程编号
	流程名称
	电子表单编号
	电子表单名称

	061015
	企业所得税申报
	061015089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适用于据实申报企业）》


